
青岛ⅩⅩ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
经公司股东会研究，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：

1、原公司章程第*章第*条： 
股东的出资方式、出资额、出资时间：

月清，货币出资，出资总额4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40％；

茂华，货币出资，出资总额3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30％；

欣亮，货币出资，出资总额3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30％；

各股东于2009年3月20日前缴纳全部出资。
股东缴纳出资后，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。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成立后，负责依法向公司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。

（这一部分严格对照原章程填写第*章第*条内容填写）
修正为“股东的出资方式、出资额、出资时间：

（这一部分填写修改后完整内容）
2、原公司章程第*章第*条：
（这一部分严格对照原章程填写第*章第*条内容填写）
修正为
（这一部分填写修改后的内容）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公司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28日

